项目需求书

一、项目背景

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UPS设备及电池更新项目是按照《GB/T7260.1-2023》国家标准，UPS主机及电池安全性能达到更新年限。为保证我院供电系统安全运行，拟采购UPS设备及电池更新项目。

本项目所属行业：工业

二、采购清单

	序号
	标的名称
	技术要求
	单位
	数量

	1
	100KVA主机
	最大容量

100kVA

功率模块

型号/容量

CM25;25KVA/25kW

市电输入

输入额定电压

380V/400V/415VAC,三相五线

输入额定频率

50Hz、60Hz

输入电流谐波成分

<3%

输入功率因数

≥0.99

旁路输入　

输入额定电压

380V/400V/415VAC,三相五线

输入额定频率

50Hz、60Hz

频率跟踪范围

±(0.5、1、2、3、5)可调

直流输入　

输入额定电压

±240VDC

电池节数

32~44

接入锂电功能

标配

输出额定电压

380V/400V/415VAC,三相五线

输出有功功率(kW)

100

输出频率

50Hz、60Hz

输出稳压精度

≤1%

电压瞬变恢复时间

≤20ms

交流输出

市电电池转换时间

Oms

　

输出电流峰值系数

3

输出电压波形失真度

阻性负载：≤2%,非线性负载：≤4%

过载能力

125%的额定阻性负载，≥10分钟

系统效率

>99%(IECO);>96 . 5%(正常模式)

输出电流不均衡度

≤5%

　尺寸

(W*D*H) mm

标配(1支 开关)

　

600*1000*1600

选配(4支 开关

重量(kg)

170

安装

嵌入19英寸机柜内/独立使用

EPO

标配

其他

运行模式

ON-LINE在线模式/IECO在线补偿节能运行模式

对外接口

RS232/RS485、CAN通信接口、USB、干接点卡、SD卡，可选配SNMP卡，MODBUS卡

贮存温度

-25℃~60℃

工作温度

-5℃~40℃

海拔高度

≤5000米，1000米以上降额使用

相对湿度

≤95%无凝露

防护等级

IP20


	台
	2

	2
	60 KVA主机
	最大容量

60kVA

功率模块

型号/容量

CM15;15KVA/15kW

　

输入额定电压

380V/400V/415VAC,三相五线

市电输入

输入额定频率

50Hz、60Hz

　

输入电流谐波成分

<3%

　

输入功率因数

≥0.99

　

输入额定电压

380V/400V/415VAC,三相五线

旁路输入

输入额定频率

50Hz、60Hz

　

频率跟踪范围

±(0.5、1、2、3、5)可调

　

输入额定电压

±240VDC

直流输入

电池节数

32~44

　

接入锂电功能

标配

　

输出额定电压

380V/400V/415V AC,三相五线

　

输出有功功率(kW)

60

　

输出频率

50Hz、60Hz

　

输出稳压精度

≤1%

　

电压瞬变恢复时间

≤20ms

交流输出

市电电池转换时间

Oms

　

输出电流峰值系数

3

　

输出电压波形失真度

阻性负载：≤2%,非线性负载：≤4%

　

过载能力

125%的额定阻性负载，≥10分钟

　

系统效率

>99%(IECO);≥96.5%(正常模式)

　

输出电流不均衡度

≤5%

　尺寸

(W*D*H) mm

标配(1支 开关)

482*800*840

442*800*840(不含挂耳)　

选配(4支 开关

重量(kg)

82

安装

嵌入19英寸机柜内/独立使用

EPO

标配

运行模式

ON-LINE在线模式/IECO在线补偿节能运行模式

　

对外接口

RS232/RS485、CAN通信接口、USB、干接点卡、SD卡，可选配SNMP卡，MODBUS卡

　

贮存温度

-25℃~60℃

其他

工作温度

-5℃~40℃

　

海拔高度

≤5000米，1000米以上降额使用

　

相对湿度

≤95%无凝露

　

防护等级

IP20

　

冷却方式

控速风冷


	台
	2

	3
	10KVA主机
	额定功率

10kVA/9kW

　输入　

电压范围

120-275VAC单相两线+接地线

工作频率范围

40-70Hz(可调)

输入功因

≥0.99

输出　

输出电压及精度

220VAC(1±1%)单相两线+接地线

额定频率

46-54Hz同步市电；50Hz(市电40-46Hz和54-60Hz之间);50Hz(电池)

额定电流

45A

输出功率因数

0.9

输出谐波

≤3%

波峰因素

3:1

输出过载(市电模 式下)

105%长期带载，125%过载10分钟，150%过载1分钟

市电-电池转换时间

Oms

效率

≥94%

电池

额定电压

192VDC

(标机)

电池节数

16

　

充电电流

1A

电池

额定电压

192VDC

(长机)

电池节数

16

　

充电电流

5.5A

机器尺寸(W*D*H)mm(长机)

260*533*501

机器重量(kg)(标机)

62

机器重量(kg)(长机)

21

工作环境温度

0℃~40℃

工作相对湿度

20%~95%

噪音

≤50dB


	台
	1

	4
	蓄电池
	蓄电池12V-7.0AH，连续浮充工作寿命应不少于4年，重量≥2KG,完全充电的蓄电池在25±5℃的环境中静置一个月后其容量保持率应在98％以上，30天过度放电结束后，容量恢复值应≥95％，80％放电深度时不小于500次，单体电池额定电压：2V，浮充充电电压：2.23～2.27V，能承受50kPa的正压或负压而不破裂、不开胶，压力释放后壳体无残余变形，密封反应效率≥98％。
	只
	48.00 

	5
	蓄电池
	蓄电池12V-80AH，连续浮充工作寿命应不少于8年，重量≥21.5KG,完全充电的蓄电池在25±5℃的环境中静置一个月后其容量保持率应在98％以上，30天过度放电结束后，容量恢复值应≥95％，80％放电深度时不小于500次，单体电池额定电压：2V，浮充充电电压：2.23～2.27V，能承受50kPa的正压或负压而不破裂、不开胶，压力释放后壳体无残余变形，密封反应效率≥98％。
	只
	40.00 

	6
	蓄电池
	蓄电池12V-100AH，连续浮充工作寿命应不少于8年，重量≥28.5KG,完全充电的蓄电池在25±5℃的环境中静置一个月后其容量保持率应在98％以上，30天过度放电结束后，容量恢复值应≥95％，80％放电深度时不小于500次，单体电池额定电压：2V，浮充充电电压：2.23～2.27V，能承受50kPa的正压或负压而不破裂、不开胶，压力释放后壳体无残余变形，密封反应效率≥98％。
	只
	200.00 

	7
	蓄电池
	蓄电池12V-120AH，连续浮充工作寿命应不少于8年，重量≥32KG,完全充电的蓄电池在25±5℃的环境中静置一个月后其容量保持率应在98％以上，30天过度放电结束后，容量恢复值应≥95％，80％放电深度时不小于500次，单体电池额定电压：2V，浮充充电电压：2.23～2.27V，能承受50kPa的正压或负压而不破裂、不开胶，压力释放后壳体无残余变形，密封反应效率≥98％。
	只
	40.00 

	8
	蓄电池
	蓄电池12V-150AH，连续浮充工作寿命应不少于8年，重量≥40KG,完全充电的蓄电池在25±5℃的环境中静置一个月后其容量保持率应在98％以上，30天过度放电结束后，容量恢复值应≥95％，80％放电深度时不小于500次，单体电池额定电压：2V，浮充充电电压：2.23～2.27V，能承受50kPa的正压或负压而不破裂、不开胶，压力释放后壳体无残余变形，密封反应效率≥98％。
	只
	66.00 

	9
	蓄电池
	蓄电池12V-200AH，连续浮充工作寿命应不少于8年，重量≥56.5KG,完全充电的蓄电池在25±5℃的环境中静置一个月后其容量保持率应在98％以上，30天过度放电结束后，容量恢复值应≥95％，80％放电深度时不小于500次，单体电池额定电压：2V，浮充充电电压：2.23～2.27V，能承受50kPa的正压或负压而不破裂、不开胶，压力释放后壳体无残余变形，密封反应效率≥98％。
	只
	184.00 

	10
	线缆
	单芯线缆BVR35mm2
	米
	100.00 

	11
	线缆
	单芯线缆BVR70mm2
	米
	100.00 


注：

加注“★”号条款为实质性条款，不得出现负偏离，发生负偏离即做无效标处理。

加注“▲”号的产品为核心产品（如项目需求书中未明确核心产品，则视为全部产品均为核心产品），任意一种核心产品为同一品牌时，按照第三部分第32.4条款执行。

加注“■”号的产品属于现行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强制采购的产品，投标人只能选择符合按照《关于调整优化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执行机制的通知》（财库〔2019〕9号）、《关于印发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的通知》（财库〔2019〕18号）、《关于印发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的通知》（财库〔2019〕19号）、《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发布参与实施政府采购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认证机构名录的公告》（2019年第16号）等文件要求的强制采购的节能产品进行投标，并提供相关认证证书扫描件，否则不予认定。未加注“■”号的产品均不属于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强制采购的产品。如供应商对此有异议，请按照招标文件第三部分《投标须知》“8. 询问与质疑”的相关规定，以书面形式向采购人提出质疑，否则视为认同招标文件中关于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强制采购产品范围的划定。

